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451次委員會議紀錄

日期：102年4月22日
出席:  管中閔            薛  琦       陳振川(顏久榮代)           彭淮南(嚴宗大代)               張盛和     
      張家祝(周作姍代)              葉匡時(許俊逸代)陳保基(莊玉雯代)               陳威仁(劉奕權代)石素梅(鹿篤瑾代)              潘世偉(賴錦豐代)           陳裕璋(周秀玲代)               黃萬翔 吳明機(請假)
陳小紅

一、本會第1450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　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教育部陳報「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           設醫院健康大樓新建工程計畫修正說明書」一案，            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修正計畫可營造更完善之醫療照護環境，並提供國人更優質之醫療服務，且財務評估亦優於原核定之計畫，所需經費悉數由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支應，原則同意。

(二)本修正計畫期程由原訂100-104年展延至107年完工啟用，為確保計畫執行效益與品質，請教育部專案列管，務必如期如質完成，不得再變更調整。

(三)本案工程經費請教育部本於撙節原則，並依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覈實計畫經費。

(四)有關整體院區規劃部分，本案擬以醫療城之角度整合周邊相關文化藝術、餐飲等商業服務，提供複合式之整體醫療服務，納入觀光醫療、遠距醫療。後續請教育部以跨域加值財務思維研擬細部發展計畫，據以落實推動。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環保署陳報「建置金門低碳島專案中            程計畫」草案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環保署為推動建置金門「離島型低碳城市」，整合各部會及金門縣政府相關資源，推動架構及涵蓋面向完整，具節能減碳及促進當地觀光等效益，可促進金門地區永續發展及建構低碳樂活家園，原則同意。另計畫名稱同意修正為「建置金門低碳島計畫」。

(二)本案計畫期程為102-107年，後續年度視推動情形辦理滾動式檢討。

(三)本計畫所需經費43.22億元，係以結合各部會現行已奉院核定之計畫或由基本需求預算，原則不再另編列專案經費，請各部會優先配合辦理。

(四)有關發展再生能源、電力儲存及區域生質能中心汽電共生設施等，請環保署就各項技術之可行性、成本效益，以及對金門獨立電網系統之衝擊納入評估，審慎檢討辦理。
四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『臺灣南迴鐵路臺東潮            州段電氣化工程』建設計畫及綜合規劃綱要報告書」            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之推動可達成環島鐵路快捷化及動力一元化目標，並將進一步串聯花東及高屏地區，平衡東西部發展，原則同意。

(二)請交通部務必依計畫期程於109年12月達成電氣化通車目標，並於111年3月全部完工。

(三)本案可行性研究估計經費為125億餘元，綜合規劃經費卻大幅增加為278.94億餘元，另交通部多項計畫亦有類似狀況，請交通部應於3個月內提出內部控管改善方案報院，並力求計畫工程經費之規劃準確及務實，以避免大幅增加經費及審議困擾，延宕計畫核定時程。

(四)考量交通部軌道次類別中程概算不足，請交通部嚴格控管本案工程進度與預算執行，避免再提修正計畫。

(五)本案經費請交通部本於撙節原則，依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。

(六)本案編列1.4%之工程管理費，未符規定，請交通部確實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」覈實編列，超出部分應依該要點規定專案提請行政院調整。

(七)有關效益分析，請交通部針對非量化效益部分詳細說明，將財務計畫之益本比修正為內部投資報酬率。

(八)本案為達成中央與地方共創效益目標，請屏東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配合本計畫，優先於車站周邊地區進行整體規劃及推動，並將其效益納入本案之財務計畫。

(散會：上午11時4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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